
記者會主題：2020 匍匐前進 同志人權 繼續努力 
議題： 

 

 
1 

標題 ㄧ、職場不夠友善，同志擔憂出櫃影響升遷 

內容 同志諮詢熱線與彩虹平權大平台共同成立的同志友善職場平等小組，於今年1月在網路上

進行第二次的台灣同志（LGBTQ+）職場現況調查，共2121位同志填答。針對同志員工

的職場出櫃現況，僅有55%的填答者有和少部分同事出櫃；和直屬主管、職務高於自己
的人出櫃，則均低於30%；更有10%的填答者完全沒有跟親友、同事及主管出櫃。 

關於在職場中出櫃的擔心，有49.7%的填答者擔心影響人際關係、38.2%擔心影響工作升
遷或發展、35.5%擔心自己遭受霸凌或騷擾。調查也顯示，跨性別填答者的平均收入低於

全體填答者的平均收入。 

更有53.1%的填答者表示自己任職的工作單位，完全沒有任何性別友善的措施或是表達過
同志友善的意見。對此，有超過70%的填答者希望公司或雇主可以舉辦同志與性別友善

的課程、講座或教育訓練。 
行政院已在世界人權日核定了「企業與人權國家行動計畫」，我們也期待未來有更多企業

將推動同志友善職場作為人權促進的重要工作項目。 

建議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帶頭示範，攜手企業齊推動同志友善職場。 

標題 二、地方政府應展現具備性平意識的教育專業 

內容 2020年1月，北市勞動局長由知名反同人物陳信瑜接任，其過去擔任高雄市議員期間，鎖

定康軒、翰林出版的國中課本，要求出版社、校方停止使用「性別光譜」性別平等教材

，還發起家長一人寄一封存證信函的抗議活動。 

2020年2月竹縣教育處長由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理事長楊郡慈接任，但楊及其所屬的「家
長」團體，長期反對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傾向、性別氣質與性別認同的性平教育，2018年

公投電視意見發表會時，楊聲稱有國中生因為看了老師放映的《為巴比祈禱》同志電影

而變成了同志，公開反對在國民教育階段（國中小）對學生進行有關性平法及性平法施

行細則所訂的同志教育。 

2020年5月初，台北市公布第8屆性平委員名單中，不僅被發現2席民間團體代表皆隸屬
同一團體外，且該兩名委員皆有曾違反性別平等意識的不當言論紀錄，雖經民意代表及

性別團體的積極反映，最終北市府仍以非現任任期的違法性平意識不當言論紀錄為理由

，仍獲續聘擔任性平委員。 

建議 1. 地方及各局處首長具性平意識是關鍵，性平教育才能落實。 

2. 不是有委員就好，要遴聘有性平素養的性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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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三、同志代孕子女滯留海外，海外生育風險倍增 

內容 2020年4月起，同志團體陸續接獲同志家長陳情，在同婚專法通過後，同志仍無法使用國

內人工生殖技術，迫使同志生育僅能遠渡重洋，相較於異性戀配偶，承擔高額的物質成

本與法律風險。在疫情險峻的2020年，海外生殖情況更為險峻，甫出生的新生兒，因無

法領取臨時護照，面臨滯留海外的困境，為了不讓孩子流落街頭，同志家長僅能冒著染

疫的風險，前往美、加等地將子女帶回台，相關作業程序都因疫情影響更為曠日費時，

截止11月底已有15組同志家庭子女被迫滯留海外，後續透過同志團體與相關機關協助返

台。 

建議 人工生殖法應盡速修法，實踐同志生殖平權，不讓同志生育承擔更多法律與健康風險。 

標題 四、新聞中的同志：告別悲情、不再獵奇 

內容 2020年6月，週刊登出了某YouTuber是男同志，除了跟拍之外也公布了他與網友約炮的

截圖，引起軒然大波，雖然當事人大方面對性傾向之討論，但公眾人物「被出櫃」除了

未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及隱私外，類似的報導也造成同志的壓力，認為「出櫃」是負面

的。 

媒體是多數民眾得以認識同志的重要管道，雖然近年來因為同婚議題，許多新聞報導訪

問了不同的同志及其家庭，讓同志的形象不再單一而扁平，但仍有一些用語帶有刻板印

象或貶義，例如社會新聞當事人是同志時，其同志身份都將成為標題和焦點，或是使用

較窺探、獵奇的方式報導當事人的「癖好」，都可能造成社會對同志的誤解，我們期待

未來能與媒體從業人員一起努力打造更友善、共融的環境。 

建議 新聞影響社會態度甚鉅，民團與媒體一起努力加強同志議題的社會教育 

標題 五、國高中職校園迴避同志議題，同志學生難獲支持 

內容 2020年7月24日至9月13日，同志諮詢熱線發起「2020台灣同志學生校園經驗調查」，邀

請在108學年度有就讀國高中職的同志（LGBTQ+）學生參與調查，共1236份有效填

答。初步分析發現98.6%的填答者知道國內有《性別平等教育法》；但70.4%認為其就讀
學校的校長與各處室主任對同志學生的支持程度，是「中立」與「不支持」。 

儘管有76.5%填答者的就讀學校曾有過「校園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防治」的公開宣
導或講座活動；但這些公開宣導或講座活動，卻僅有半數有提到尊重不同的性傾向（

52.1%）、尊重不同的性別認同或性別氣質（51.6%）。 

進一步詢問同志學生，就讀學校是否曾有過針對同志議題的公開宣導或講座活動，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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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有舉辦過；有支持跨性別學生的規定或指引之比例，僅有8.1%；校內有同志或性
別友善社團、或會討論同志議題的學生社團之比例，也僅有8.1%。 

建議 地方政府應遵循性別平等教育法，積極推動友善同志學生的校園政策 

標題 六、具性平意識的家長，才能與師生齊心營造友善校園。 

內容 2020年9月，教育部為小學推動新生閱讀推廣計畫隨機發送繪本給小學新生，其中一本

「國王與國王」因談到男同志的愛情與結婚而被部分有心人士操弄，喊著此繪本內容不

適齡，讓小學兒童造成混淆，表達強烈不滿。教育部為此發文說明書單書是由專家學者

挑選，增加與大眾對話的空間。 

12年國教課綱性別平等教育規劃，包含認識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特質與性別認同的
多元面貌等原則，即使如此，仍有數個地方政府教育局選擇下架、回收、或標示警語。

性別平等教育法已實施16年，同性婚姻也在2019年合法，整體社會朝向一個更共融的氛
圍，卻仍有少部分的人大聲地散播恐懼，也因此政府更須透過教育、堅定立場，讓每位

學童都能看見差異，學會尊重。 

建議 1. 中央有方針，地方要配合。 
2. 尊重教師專業，落實性平教育。 

3. 家長性平意識要提升，親職教育要性平。 
4. 性平讀物，親子共讀。 

標題 七、受法律與疫情影響，跨國同志伴侶團聚難 

內容 根據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及相關移民法規的規定，婚姻之效力需在雙方的本國

法都予以承認的情況下方屬有效，在此等規定下，台灣人僅能與其他28個已經通過同性

婚姻之國家建立有效的婚姻關係。目前這28個國家，多數都可以認可與不承認同婚國家
國民締結同性婚姻之效力，有的是承認「行為地法」，像是美國、加拿大，也就是在結

婚所在地符合締結的規定就予以承認。有的國家像法國跟比利時為例，通過同婚的時候

也調整選法規則，只要婚姻中一方的本國法或居住地法承認同性婚姻，另外一方禁止同

婚的本國法就不適用。 

台灣法律的限制，在COVID-19疫情全球封鎖的情況下，跨國同性配偶或同志伴侶既無法
取得合法的結婚身份，更被隔絕在不同的國家難以團聚。 

建議 1. 司法院應儘速提出修正草案，修改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規範，只要一方國家承認同

性婚姻就應該承認其婚姻成立 
2. 在修法之前，行政院應協調跨部會（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移民署、外交部、陸委

http://www.naer.edu.tw/ezfiles/0/1000/attach/84/pta_18522_1560772_599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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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機關，就目前無法結婚的跨國同性配偶研議處理方案，綜合考量國家邊境管制安

全性以及當事人家庭團聚之人權保障，研議提供配套申請管道，於修法前允許無法結

婚的跨國同性配偶取得簽證，或合法於台灣居留。 

標題 八、同志無血緣收養困境：婚姻與子女被迫二擇ㄧ 

內容 根據2020年12月鏡週刊報導，已有交往多年的同志伴侶，為了收養小孩不能結婚，更有
同志配偶為了收養，正在考慮離婚，同婚專法20條限制同志共同收養的權利，造成單身

收養可以，婚後收養卻禁止的荒謬情況，甚至在同志配偶諮詢社工是否可以收養時，社

工卻需要告知需要離婚才能收養。專法的限制，更是讓出養的孩子只能跟其中ㄧ位同志

家長建立法律關係，明明有雙親可以扶養，卻讓孩子在單親法律保障中長大，台灣每年

幾乎都有上百個孩子等不到收養機會，落實同志收養平權，不僅是協助同志成家，更是

讓等待家的孩子擁有更多機會，不再缺乏家庭的保障。 

建議 同婚專法應盡速修法，實踐同志收養平權，讓孩子擁有雙親法律保障。 

標題 九、不利愛滋防治，反成伴侶威脅手段的愛滋條例第21條 

內容 現行的《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愛滋條例）第21條規定
，明知自己是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以致傳染給他人，處五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亦處罰未遂犯。 
根據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至2019年年底的統計顯示，與愛滋條例第21條有關的訴訟案

共20件，其中17案被判有罪，4案為既遂，13案為未遂，多數均未造成他人感染，但平均

一次無套肛交可能被判刑2年8個月。 
然而根據最新科學研究證據顯示，愛滋感染者病毒量200 Copies /ml以下且達半年以上，

未戴套性行為並不會造成愛滋病毒的傳染。但愛滋條例第21條所依據的《危險性行為範
圍標準》，卻未隨新的科學證據修改。實務上有部分案件為非感染者因情感糾葛而對感

染者一方提起訴訟，明顯違反當初立法精神，且對感染者造成嚴重的生活侵害與精神壓

力。 
今年也有運動者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發起連署，希望儘速修正愛滋條例第21條，

非常多的民間團體及網友也都有響應，我們期待可以儘速修法以符合科學證據。 

建議 政府應根據近年科學證據，修改或廢除愛滋條例21條，或修改《危險性行為範圍標準》 


